
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公告 
公告日期：110 年 6 月 7 日 

主旨：公告三年級第二次補考名單及補考相關事宜。 
依據：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一、十二條。 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補考考生名單及科目如附件。 
二、 因應疫情嚴峻停課至 6/28 日，故 6/11 本校高三補考不辦理統

一紙本考試。補考方式將改採線上測驗或作業繳交…等「彈

性多元方式評量」。 
(一)  線上測驗方式 (如下表) 

1. 時間：請 6/11 (五) 19:00 上附工網站首頁，點選連結進行

補考。（線上測驗時間：6/11(五) 19:00~22:00） 
 科目名稱 補考方式 時程 
1 國文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2 英文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3 數學 多元評量 與任課教師協調 
4 國防教育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5 微電腦控制 多元評量 與任課教師協調 

6 電腦製造 多元評量 與任課教師協調 

7 感測器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8 電子電路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9 施工估價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
10 營建法規 線上測驗 6/11 (五) 19:00 
11 建築結構 多元評量 與任課教師協調 
12 建築製圖 多元評量 與任課教師協調 
13 電腦繪圖實習 多元評量 與任課教師協調 

三、 上表採「多元評量」補考科目請補考學生直接與任課老師協

調考試時間及評量方式。 
四、 兩次補考結算後仍無法升級者，依規定重讀。 

  



109 學年度  三年級   第二次補考   教師公告注意事項 
 
※  『國文』科   

補考範圍：國文考第五册第六册教過的課文和文化基本教材，並考三下期

末考默寫。 
 
 

※  江吉弘老師   
請參考下頁說明 

 

其他公告事項 
※ 實習科目補考： 

實習科目補考由該科教師自行辦理，學生請自行連繫任課教師， 
確認補考方式、時間、地點及攜帶用具。 
實習科目第一次補考教師未公告成績者，於第二次補考成績公告時統一公

告。 

 



國立成大附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建築科三年級第二次補考方式說明： 

1.補考科目：建築結構概論 

2.補考方式：因應疫情，採「彈性多元評量」作業繳交方式。 

3.作業公告：公告於下圖群組，作業公告時間配合學校公告補考名單時間 6 月 7

日。 

 
4.作業書寫：以藍色或黑色筆書寫於 A4 影印紙，抬頭寫上班級、學號、姓名，

標明書寫題號，不用抄題目，直接寫計算式及問答題答案。 

5.評量方式：姓名書寫工整、作業內容書寫工整、作答內容書寫完整性。 

6.作業繳交：拍照作業書寫內容，勿裁切到書寫內容，照片插入 WORD 檔，製

成 PDF 檔，於 6 月 11 日上傳 PDF 檔至上述群組，老師收到補考作業後會於群

組回覆「收到」。 

7.作業檔名：109-2_建築三_建築結構概論第二次補考作業_姓名_學號 

授課教師： 110.06.07 



109 學年度三年級第二次補考名單 

班名 姓名 學號 名稱成績 備註 

機電三 753003 吳○翰 國文  

機電三 753003 吳○翰 英文 本科不得補考(上下學期扣考) 

機電三 753003 吳○翰 數學 單學期扣考 

機電三 753003 吳○翰 數控實習 本科不得補考(上下學期扣考) 

機電三 753003 吳○翰 微電腦控制 單學期扣考 

機電三 753003 吳○翰 電腦製造  

電機三 754011 楊○凱 國文  

電機三 754011 楊○凱 英文  

電機三 754011 楊○凱 感測器  

電機三 754011 楊○凱 電子電路  

電子三 755003 吳○遠 國文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國文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英文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數學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國防教育 單學期扣考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施工估價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測量學 本科不得補考(上下學期扣考)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營建法規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建築結構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建築製圖  

建築三 757014 黃○哲 電腦繪圖實習 單學期扣考 

 

學生修畢各學年學業，成績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准予升級： 

1.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均及格。 

2.學年學業成績符合下列各目情形： 

(1) 不及格科目每週修習節數之總和，未超過全部科目每週總修習節數 二分之一，或不及格科目數未超

過全部科目數二分之一。 

(2) 無任何科目之學年學業成績零分。 

(3) 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。 

不符合升級規定者，不及格科目應予補考，零分科目除外。 

單學期扣考：該科上、下學期均開課，僅扣考其中一學期，最高補考成績 50 

上下學期扣考：該科上、下學期均開課，二學期均扣考，該科不得參加補考 

學期扣考：該科僅開課單一學期，該科扣考時該科不得補考 

 


